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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
地址：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
號
承辦人：陳冠伶
電話：04-37061222
電子信箱：e-1216@mail.k12ea.gov.tw

受文者：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5月8日
發文字號：臺教國署原字第1140043476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四 (A09030000E_1140043476_senddoc1_1_Attach1.PDF、

A09030000E_1140043476_senddoc1_1_Attach2.odt)

主旨：轉知「臺北市智能障礙學生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校集中式

特殊教育班服務群科重新安置實施計畫」，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4年4月29日北市教特字第

1143006855號函辦理。

二、臺北市114學年度第1學期高級中等學校服務群科二年級缺

額計9名如下：

(一)內湖高工：1名（智能障礙）。

(二)稻江護家：8名（智能障礙5名、自閉症3名，限招收女

生）。

三、申請方式摘述如下（詳如實施計畫）：

(一)申請資格符合下列資格之一，由學校特殊教育團隊評

估，並經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始得提出申

請：

１、設籍臺北市並有居住事實，現就讀本署轄屬國私立高

級中等學校服務群科一年級學生。

檔　　號:
保存年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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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因舉家遷移至臺北市居住，需重新安置臺北市服務群

科學生。

(二)請於114年5月15日（星期四）前函知本署，申請資料另

請於114年5月22日（星期四）前掛號郵寄（郵戳為憑）

至臺北市北區特教資源中心。

四、檢附前開函文及「臺北市智能障礙學生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服務群科重新安置實施計畫」供

參。

正本：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高級中等學校、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高職
部

副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鑑定中心(含附件)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3 頁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
北區
承辦人：吳念璇
電話：02-27208889/1999轉6344
傳真：02-87884137
電子信箱：kr2923@gov.taipei

受文者：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29日
發文字號：北市教特字第114300685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實施計畫1份 (37129728_1143006855_1_ATTACH1.odt)

主旨：為本市智能障礙學生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校集中式特殊教

育班服務群科重新安置實施計畫一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市智能障礙學生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校集中式特殊

教育班服務群科重新安置實施計畫辦理。

二、基於適性輔導原則，為協助具適應困難需改變教育環境之

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學生，特建立重新安置機制。

三、本市114學年度第1學期高級中等學校服務群科二年級缺額

計9名如下

(一)內湖高工：1名（智能障礙）。

(二)稻江護家：8名（智能障礙5名、自閉症3名，限招收女

生）。

四、申請方式摘述如下（詳如實施計畫）

(一)申請資格符合下列資格之一，由學校特殊教育團隊評

估，並經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始得提出申

請：

檔　　號:
保存年限:

5

■■■■■■■■■　　　　總收文　114.04.29

■■■■■■■■■　　　　　　1140043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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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現就讀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校服務群科一

年級學生。

２、現就讀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班一年級，經評

估適合就讀服務群科且領有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

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證明之智能障礙學

生。

３、現就讀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班一年級，經評

估適合就讀服務群科且領有自閉症之鑑輔會鑑定證明

並伴隨心智功能低下學生，其安置名額以當學年度各

班安置自閉症學生缺額為限。

４、現就讀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班一年級，經評

估適合就讀服務群科且領有腦性麻痺、肢體障礙或其

他障礙類別之鑑輔會鑑定證明並心智功能低下學生。

５、設籍本市並有居住事實，現就讀外縣市公私立高級中

等學校服務群科一年級學生。

６、原就讀外縣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服務群科，因舉家

遷移至本市居住，需重新安置本市服務群科學生。

７、現就讀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因疾病意外等

原因導致心智功能低下學生。

(二)申請資料

１、就讀本市學生：請學校協助備齊資料，經彙整並完成

檢核後，於114年5月22日（星期四）前掛號郵寄（郵

戳為憑）或親送至本市北區特教資源中心（11148臺北

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07巷3號）。

２、就讀外縣市服務群科學生：請所屬縣市政府教育主管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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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於114年5月22日（星期四）前函知本局，申請資

料另請掛號郵寄（郵戳為憑）至本市北區特教資源中

心。

五、旨揭重新安置結果預計於114年6月27日（星期五）前公

告。

六、檢附「臺北市智能障礙學生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校集中式

特殊教育班服務群科重新安置實施計畫」1份。

正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含特教學校）、臺北市私
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各縣市政府（含各直轄市及金門、連江兩縣）(臺
北市政府除外)

副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含附件）、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學校 北區特教資
源中心（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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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臺北市智能障礙學生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服務群科 

重新安置實施計畫 
103年 6月5日北市教特字第10335946301號函頒 

104年4月30日北市教特字第10434401101號函頒 

105年5月4日北市教特字第10534217601號函頒 

106年4月18日北市教特字第10633920800號函頒 

106年12月27日北市教特字第10642644400號函頒 

108年12月25日北市教特字第1083122245號函頒 

 109年6月1日北市教特字第1093035531號函頒 

109年11月23日北市教特字第1093103731號函頒 

110年5月6日北市教特字第1103008066號函頒 

111年11月25日北市教特字第11130896781號函頒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 

二、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 

三、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重新安置作業要點 

貳、 目的：基於適性輔導原則，協助於原安置學校有適應困難學生重新安置學習環境。 

參、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 承辦單位：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學校 臺北市北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北區

特教資源中心) 

三、 協辦單位 

1. 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 

2.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3.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4.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5.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6.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7.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8.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9. 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學校 

10.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肆、申請對象：需符合下列資格之一，由學校特殊教育團隊評估，並經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審議，始得提出申請，另就讀外縣市學生須由該縣(市)政府教育主管機關函文本局。 

一、 現就讀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服務群科一年級學生。 

二、 現就讀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班一年級，經評估適合就讀服務群科且領有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證明之智能障礙學生。 

三、 現就讀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班一年級，經評估適合就讀服務群科且領有自閉

症之鑑輔會鑑定證明並伴隨心智功能低下學生，其安置名額以當學年度各班安置自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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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學生缺額為限。 

四、 現就讀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班一年級，經評估適合就讀服務群科且領有腦性

麻痺、肢體障礙或其他障礙類別之鑑輔會鑑定證明並心智功能低下學生。 

五、 設籍本市並有居住事實，現就讀外縣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服務群科一年級學生。 

六、 原就讀外縣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服務群科，因舉家遷移至本市居住，需重新安置本

市服務群科學生。 

七、 現就讀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因疾病意外等原因導致心智功能低下學生。 

伍、重新安置學校名額：由本局調查各班服務群科缺額後另行公告，重新安置依當年度每班安置

名額上限之缺額進行重新安置。自閉症缺額仍應優先安置自閉症學生，惟仍應維持原班級自

閉症安置人數為限。 

陸、報名申請程序與繳交資料 

一、 請學生家長及學校備齊應備資料，並由學校依照檢核表(附件1)順序排列，檢核及彙整

後，以掛號郵寄(郵戳為憑)或專人送達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學校（本市北區資源中

心），送件日期由本局以公文另行通知學校。 

二、 公告各班缺額時程如下，以本局函文各校時間為主： 

(一) 第1學期：每年11月下旬。 

(二) 第2學期：每年4月上旬。 

三、 申請重新安置期程如下，以本局函文各校時間為主: 

（一） 第1學期：每年12月中旬前。 

（二） 第2學期：每年4月下旬前。 

四、 繳交資料 

（一） 學生家長應備資料 

1.重新安置申請表(附件2)。 

2.醫師診斷證明或醫療相關證明(無則免附)。 

3.就讀外縣市學校服務群科學生，需另附3個月內本市戶籍謄本及最近3個月內水費  

  或電費收據證明1份。 

（二） 學校應備資料 

1. 學生學習狀況摘要表(附件3）。 

2. 近兩年內魏氏智力測驗及近半年內社會適應行為表現評量。 

3. 鑑輔會鑑定證明。 

4. 學生高一或最近一年個別化教育計畫。 

5. 學生學習輔導紀錄或晤談紀錄。 

6. 學生個案會議紀錄(含簽到單)。 

7. 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含簽到單；需敘明重新安置原因及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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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市當學年度能力評估結果(未曾參加者將由承辦單位另案通知安排參加能力評

估)。 

9.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柒、重新安置流程 

一、申請資料檢核：由北區特教資源中心進行學生資料檢核，缺件經通知須依限補正，逾期

不補，視同放棄申請。 

二、 本市智能障礙組鑑輔小組(以下簡稱鑑輔小組)審議：鑑輔小組召開會議，請學生、家長

及個管教師參加，依照學生所附書面資料及會議討論情形，進行綜合研判。 

三、 鑑輔小組確認學生適應困難有其必要調整學習環境，就其申請重新安置學校進行綜合研

判；申請人數超過公告缺額時，由鑑輔小組綜合研判進行重新安置。未獲安置者，得建

議其他安置管道或輔導措施。  

四、 重新安置結果期程如下  

（一） 第1學期：每年1月下旬。 

（二） 第2學期：每年6月下旬。 

五、 重新安置結果將公告於本局及北區特教資源中心網站並函知學生本人及申請學校。 

捌、注意事項 

一、休學未復學者，不得提出重新安置申請。 

二、非上揭時間內提出重新安置者，如家長臨時調職舉家遷移有改變學習環境必要者或其他

特殊情形，得向本局特殊教育科提出申請。 

三、通過之學生請依函發之公文進行報到。 

玖、申復： 

一、學生及家長對於本轉安置結果有疑義事項者，最遲應於安置結果公告之次日起20日內

（以郵戳為憑）填具申復書（附件4），以書面限時掛號向臺北市政府提出申復，郵寄地

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啟），逾期不受理。 

二、臺北市政府審查申復書符合規定後，於受理次日起30日內召開申復會議，並將申復結果

通知申復人及副知學校；如申復書不合規定，通知申復人於收受通知之次日起7日內完

成補件。逾期不補正者，不予受理。 

三、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請務必出席申復會議，未克出席者須出具委託書委任受委

託人出席，必要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出席；若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一方因特殊

事由不能或難以行使親權或監護權（如行方不明、入監服刑、家暴等情事），得由法定

代理人另一方簽署法定代理人因故無法親自簽名聲明書（附件5）；若法定代理人雙方皆

無法行使親權或監護權時由實際照顧者簽署實際照顧者聲明書（附件6），並代為處理特

殊教育相關事宜。 

拾、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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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接獲申復結果通知後，對申復結果有疑義者,於接獲申復

結果之次日起30日內填具申訴書，並備妥相關佐證資料，以書面限時掛號郵件寄至臺北

市政府，郵寄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逾期不予受理。 

二、臺北市政府經審查申訴書符合規定後，於受理次日起30日內召開申訴評議會議，並將申

訴結果通知申訴人及副知學校；如申訴書不合規定，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收受通知之次

日起7日內完成補件。逾期不補正者，不予受理。 

拾壹、經費：由本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貳、其他未盡事宜，依鑑輔小組議決之。 

拾參、本計畫經本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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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智能障礙學生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校 

服務群科重新安置流程 

 

家長向學校提出重新安置申請 

一、學校特教團隊召開個案會議(學校收集資料

並了解學生申請重新安置原因) 

二、進行輔導並紀錄 

送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 

彙整資料 

送本市北區特教資源中心 

召開重新安置會議審議 

一、能力評估(無本市當學年度能力評估結果者須參加由

北區特教資源中心安排能力評估) 

二、鑑輔小組審查書面資料 

三、學生、家長及個管教師須出席重新安置會議 

四、鑑輔小組依據學校所附資料及能力評估結果與學

生、家長及個管教師晤談後，進行綜合研判 

不通過 通過 

一、 學生回原設籍學校 

二、 學校與家長溝通、輔導學生

並擬定輔導計畫，協助學生

適應學校學習環境 

一、寄發重新安置通知書予學生

設籍學校及學生家長 

二、學生原設籍學校應辦理轉銜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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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臺北市智能障礙學生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服務群科 

重新安置申請資料檢核表 

報名序號：          （由北區特教資源中心編號）           學年度/第     學期   

學生姓名：                                                

學生就讀學校：                           科    別：                  

個管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檢核項目 學生申請 
轉安置資料 

送件 
學校檢核 

本市北區特
教資源中心

檢核 

1.轉安置申請表（附件2） 必附   

2.縣市鑑輔會鑑定證明 必附   

3.重新安置學生學習狀況摘要表（附件3） 必附   

4.近兩年內魏氏智力測驗及近半年內社會適

應行為表現評量 
必附   

5.學生高一或最近一年個別化教育計畫  必附   

6.學生學習輔導、晤談紀錄 必附   

7.學生個案會議紀錄(含出席名單) 必附   

8.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含出

席者名單/簽到表；需敘明轉安置原因及決議） 
必附   

9.醫師診斷或醫療相關證明 無則免付   

10.本市當學年度能力評估結果 
必附 

(未曾參加者將另案通
知安排參加能力評估) 

  

11.戶籍謄本及居住地水、電費收據證明 
就讀外縣市學校服務群

科者必附 
  

12.其他佐證資料 無則免附   

備註1：本表放置在第一頁，依照表列順序排列。 

    2：備妥相關資料提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查。 

 

特教業務承辦人：              處室主任：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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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臺北市智能障礙學生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服務群科 

重新安置申請表 

報名學年度/學期：      

學生姓名  性 別 □男    □女 

相片黏貼處 

(兩吋脫帽半身證面相

片，相片背面書寫就讀

學校及姓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 

統一編號 

 

法定代理人

姓名 

 

 

（父母或監護人） 

與法定代

理人關係 

 

法定代理人 

聯絡電話 

(住家) 

(行動) 

學生 

戶籍地址 

□□□-□□ 

學生 

通訊地址 

□同戶籍地址 

□□□-□□ 

 

重新安置 

學校志願 

第1志願  

第2志願  

第3志願  

第4志願  

重新安置 

申請原因 

(請檢具佐證

資料) 

(具體說明適應困難情形) 

 

  

 

 

 

                            

法定代理人

(父母或監護

人)簽章 

 

 
學生簽章  

個管教

師簽章 

 

 

 

 

特教業務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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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臺北市智能障礙學生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服務群科 

重新安置學生學習狀況摘要表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目前就讀學校 就讀學校：                       科別： 

縣市鑑輔會 

鑑定證明 

核備文號：                             核發日期：______年______月                        

障礙類別：             障礙類型：                  

適用教育階段：                          

身心障礙證明 

鑑定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有效期限(擇一勾選)：□永久有效   □重新鑑定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障礙類別：               障礙等級：_____________ ICD 診斷：___________                      

評量資料 

 

A.魏氏智力測驗 
（兩年內資料，應包含量表

名稱、全量表及分量表結

果、剖面圖或組合分數） 

B.社會適應行為

表現評量(半年內資

料) 
(1)社會適應表現檢核

表 

(2)適應行為評量系統

第二版（ABAS–

II）中文版-兒童

版或成人版 
（以上二擇一，應包含量表

名稱、全量表及分量表結

果） 

C.其他 

名稱 施測日期 測驗結果 

 

 

  

 

 

  

 

 

  

 

 

  

 

 

  

學習情形摘要 

(務必具體說明) 

生活自理能

力 

 

動作/ 

行動 

 

語言/溝通 
 

社會人際/

情緒行為 

 

學科(領域)
語文(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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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 數學： 

相關專業科目： 

 
興趣 

或專長 

 

輔導紀錄摘要 

教學及評量協助： 

行政協助： 

輔導策略、方式及成效： 

專業團隊服務及成效： 

其他： 

校內評估 

結果摘要 

 

 

個管或輔導教師簽章： 

 

聯絡電話：                      

校內特推會決議 

□通過  □不通過 

理由:                                                               

                                                                    

 

特教業務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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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臺北市智能障礙學生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服務群科 

重新安置申復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基

本

資

料 

學生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目前就讀學校  目前就讀年級  

安置學校  

戶籍地址 
 聯絡

電話 

 

通訊地址 
 電子

郵件 

 

障礙類組 

□視覺障礙組  □聽語障礙組  □肢障腦麻病弱組   

□情緒行為障礙組            □學習障礙組   

□自閉症組    □其他障礙組：請註明             

本

次

安

置

結

果 

1.安置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2.安置結果：□不予安置 

            □安置學校：                       ，科別：                。 

申

復

原

因 

□ 不同意安置結果 

說明：（必填）                                                         

 

 

 

 

補充或更新之

資料 

（學校協助蒐集補充相關資料） 

學生本人簽名 
 

申復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若為共同監護均須簽名) 

                                                           年  月  日 

備註： 
1. 法定代理人皆須簽名。 
2. 申復人於公告安置結果之次日20日內填具此申復書，備妥相關佐證資料以書面限時掛號郵件寄至臺北市政府（臺

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聯絡電話：27208889轉特殊教育科）。 
3. 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若為共同監護均須出席申復會議，未克出席者須出具委託書委任受委託人出席，必

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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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臺北市智能障礙學生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服務群科重新安置法定代理人因故無法親自簽名聲明書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其中__________因故

無法親自簽名  (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故由本人

_____________代為處理特殊教育安置事宜，後續若有相關安置爭議或有不實情

事，本人承擔一切相關責任。  

 

 

 

 

 

 

 

 

 

                   立聲明書人：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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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臺北市智能障礙學生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服務群科重新安置實際照顧者聲明書 

 

 

       立聲明書人            為學生            之          (與學生之關係)，學生之法定代理人            /            

(若父母為共同監護皆需列出)因                              不能或難以執行親權/監護權，故由本人代

為處理本就學安置事宜，後續若有相關安置爭議或有不實情事，本人承擔一切相關

責任。 

 

 

 

 

 

 

立聲明書人：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6條及第20條立法說明，因應實務上法定代理人因特殊事由不能或難以行使親
權或監護權，如行方不明、入監服刑、家暴等情事，須由他人或安置機構代為提供特殊教育學
生之日常照顧，爰增列得經實際照顧者同意，進行安置。對於實際照顧者之認定，參照孩童家
庭防疫補貼之作法，得由實際照顧者檢具學生之戶籍謄本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個人之國民身

分證影本或居留證影本，及足以證明個人為學生實際照顧者之文件或切結書，並送學生就讀之
各級學校認定。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